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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新辉五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3·29”一
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 3月 29日 15时许，甘肃新辉五州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承建新疆祥伦矿业有限公司露天库房项目土建工地发生一起

机械伤害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30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法律法规，经伊州

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由副区长任组长，区应急管理局、公安

局、人社局、总工会等部门（单位）为成员的“3·29”事故调查

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同步邀请区

纪委监委、检察院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

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询问当事

人、综合分析等调查取证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直接

原因和间接原因、人员伤亡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

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甘肃新辉五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3·29”

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总承包单位：甘肃新辉五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辉五州建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22MA7HRCGJ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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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独资），成立日期：2022年 3月 1日，营业期限：2022年

3月 1日至 2052年 2月 29日，法定代表人：周祥。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电

气安装服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建筑物清洁服务；建筑材

料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

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土石方工程施工。（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建

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362919560，有效期至 2027年 3月

22日，资质类别及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安全生产许可证

编号：（甘）JZ安许证字〔2022〕620711045，许可范围：建

筑施工，有效期：2022年 10月 24日至 2025年 10月 23日。项

目经理：何华。

（二）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建设单位：新疆祥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伦矿

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20156054652XN，注册资本：

9771.6 万元人民币，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

资），成立日期：2010年 10月 22日，营业期限：2010年 10

月 22 日至 2060 年 10 月 21 日，法定代表人：张莉。经营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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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矿物洗选加

工；选矿；矿山机械销售；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采购代理服务；地质勘

查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总经理赵剑。

（三）合同签订情况

2024年 3月 7日，祥伦矿业与新辉五州建设签订《露天库

房土建工程施工协议》《安全生产协议书》，将露天库房土建

工程发包给新辉五州建设。

经调查，祥伦矿业主要经营业务为销售金属及非金属矿

石，作为该项目建设单位将项目发包给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新

辉五州建设。项目的发包、承包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的相关规定。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2024年 3月 29日 7时 50分许，新辉五州建设施工队长赵

兴全召开班前会，安排混凝土搅拌工展永才操作混凝土搅拌

机、普工张文生倒水泥、铲车司机张毅填装碎石料。

15时许，张文生听到“啊”的一声，转头看到展永才上半身

被绞入搅拌机滚轮防护罩与罐体之间，下半身在搅拌机外，立

即将搅拌机关停，随后告知铲车司机张毅事故情况，张毅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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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后，于 15时 02分打电话向队长赵新泉汇报事故情况。赵

新泉得知事故情况后，带领汪成龙、刘存生、李得刚、展宏永

等现场工人前往事故现场组织救援，组织大家将防护罩拆除，

安排张毅驾驶铲车将罐体抬起，将展永才救出，抬至皮卡车上

送往哈密。

15时 15分，张毅向总经理何华汇报事故情况，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110报警电话。16时 33分，与 120救护车在鸭子泉

服务区相遇，经随车医护人员诊断展永才已无生命体征。

何华接报后向祥伦矿业总经理赵剑汇报事故情况，16时 49

分，赵剑向伊州区应急管理局汇报事故情况，17时 10分，伊

州区应急管理局向区委、区政府、哈密市应急管理局书面汇报

事故情况。

（三）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地点位于新辉五州建设承建的祥伦矿业露天库房

项目土建工地。现场有混凝土搅拌机一台，防护罩脱落，呈弯

折状态，右侧操作台下有一顶黄色安全帽。经调查，该混凝土

搅拌机具有产品合格证，型号 JZM500，出厂日期 2023年 6月

11日，长 4.23米，宽 2.45米，高 3.57米，整机重量 2600KG，

进料容量 80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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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现场图）

（四）应急救援评估

从本起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总体情况看，事故单位现场人员

响应迅速，能够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并及时拨打 120 急救电

话，企业能够积极做好善后安抚工作，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接到事故报告后，区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双井子乡人民政府

能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按照职责开展现场勘验、证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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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谈话等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政府相关部门能够按照

各自职责开展应急处置，有力有序有效，现场处置得当。

（五）善后情况

2024年 4月 2日，甘肃新辉五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华与展永才家属签订了《死亡赔偿协议》，该起事故善后赔

偿工作已妥善处理。

三、人员死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死亡人员情况

展永才，男，汉族，甘肃省民乐县人。生前系新辉五州建

设混凝土搅拌机搅拌工。

（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130万元。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通过现场勘查、调查询问及死者受伤痕迹综合分析，该起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混凝土搅拌机操作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违

规进行排险作业。听到搅拌机异响后，在未关停搅拌机的情况

下靠近搅拌机检查，因距离设备过近，致使衣物被卷入防护板

与罐体缝隙内，连同右侧身躯被卷入正在运转的搅拌机与滚轮

之间，挤压受伤致死。

（二）间接原因

1.新辉五州建设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教育培训的针

对性不强，培训教育未结合生产实际及员工岗位风险、岗位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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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规程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企业未有效结合相关设备的

产品说明书进行组织编制的岗位操作规程。

2.新辉五州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对搅拌机操作

人员违规排险行为未有效排查和制止。

（三）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认定，甘肃新辉五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3·29”

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展永才，新辉五州建设混凝土搅拌工，违规排险作业，

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

追究相关责任。

2.何华，新辉五州建设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未督

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

项[1]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第一项[2]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何华予以 2.5 万元的

罚款。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

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

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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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辉五州建设作为项目总承包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筑法》第四十五条[3]、《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4]的规定，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存在安

全管理不到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执行不严不实、现场三违行

为治理不力、安全教育不到位的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

款[5]、第四十一条第二款[6]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7]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

局对新辉五州建设予以 50万元的罚款。

六、防范措施及整改建议

（一）甘肃新辉五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一是要深刻吸取

事故教训，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制，规范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二是认真分析事故原因，全面

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强化安全管理，

堵塞安全漏洞，完善安全条件。三是加强对本单位从业人员的

安全教育培训，特别是加强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五条：施工现场安全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

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

[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

生产负总责。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

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

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

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

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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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确保从业人员熟知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

的安全操作技能，熟悉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安全风险，

提高从业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

（二）新疆祥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要严格履行监督管理责

任，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加强对分包单位的管理。严格按照安

全管理制度，加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制止从

业人员违章违规行为。严格执行现场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督促

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切实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加大对作

业规程、操作规程、安全技术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力度，重点

打击“三违”行为，坚决杜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

律的行为，严防类似事故再发生。

“3·29”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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